
第二十九章 民法基础知识 

考点 民法的概念与基本原则 

一、民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 

概念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

规范的总称。 

调整对象 （1）民事财产关系：民事主体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财产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财产流转关系：为获取利益相互交换财产形成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2）民事人身关系“”平等主体之间基于人格和身份而发生的、与人身不可分离、不具有直

接财产内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二、民法的基本原则 

（1）平等原则 

（2）自愿原则 

（3）诚实信用原则 

（4）公平原则 

（5）绿色 

（6）公序良俗原则 

三、民事法律关系 

1.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1）主体：参加民事法律关系，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人 

（2）内容：主体享有的民事权利和承担的民事义务 

（3）客体：主体享有的民事权利和承担的民事义务指向的事物，包括物、行为智力成果和人身利益等 

2.民事法律事实。 

按照其是否

包含人的意

志 

民事法律事件 事件是指不直接包含当事人意志的法律事实，当事人无法预见和控制 

【例如】自然人的生老病死、发生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时间的经过 

民事法律行为 行为是指受人的意志支配的有意识的活动，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 

【例如】缔结婚姻 

考点 民事主体 

一、自然人 

自然人包括了本国居民，同时还包括了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 

公民是指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根据该国的法律规范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 

民事权利能力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民事法律赋予自然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 

（1）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 

（2）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 

（3）死亡分为自然死亡和宣告死亡。 

民事行为能力 是指法律确认的自然人通过自己的行为从事民事活动，参加民事法律关系，取得民事权

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 

权利能力是行为能力的前提，行为能力是独立实现权利能力内容的必要条件。 

 

民事行为能力的分类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无民事行为能力 

18 周岁以上 

16 周岁以上不满 18 周岁未成年人以

自己劳动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 

8 周岁以上不满 18 周岁 

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

病人 

不满 8周岁 

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 

可单独订立合同 相适应，纯获益 法定代理人代理 

3.监护 

概念 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进行保护的法

律制度。 



监护人 第一顺序监护人：未成年人为其父母，精神病人为其配偶。 

监护职责 （1）保护被监护人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 

（2）担任被监护人的法定代理人。 

（3）教育和照顾被监护人。 

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

损失的，应赔偿损失。 

4.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 

（1）宣告失踪：公民下落不明满二年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为失踪人。宣告失踪的法

律后果就是为被宣告失踪人建立财产代管制度。 

（2）宣告死亡：公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死亡： 

①下落不明满四年的 

②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从事故发生之日起满两年的 

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下落不明的时间从战争结束之日起计算。 

宣告死亡与自然死亡具有相同的法律后果 

宣告死亡的利害相关人顺序依次为： 

1）配偶  

2）父母、子女 

3）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租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4）其他与被申请宣告死亡人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如债权人、债务人等 

考点 民事法律行为 

一、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 

1.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 

2.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2）意思表示真实 

（3）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3.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

除 

二、民事法律行为的特征 

（1）民事法律行为是以发生一定民事法律后果为目的的行为 

（2）民事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要素 

（3）民事法律行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合法行为 

三、效力存在瑕疵的合同 

无效合同的情形 1）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签订的合同 

2）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3）违反公序良俗的合同 

4）行为人与相对人虚假意思表示 

5）行为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合同 

效力待定 （1）合同的主体不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2）因无权代理而订立的合同 

可撤销合同 （1）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 

（2）欺诈手段，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订立的合同 

（3）一方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订立合同 

（4）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力等情形，使订立合同显失公平的合同。 

 

第三十章 诉讼与仲裁法律基础知识 

考点 民事诉讼法基础知识 

1.合议制。 



是指由若干名审判人员组成合议庭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的制度。合议庭由 3 个以上的单数的审判人员组成。 

2.回避制。 

回避适用的对象包括审判人员（审判员、人民陪审员）、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员。 

回避适用的情形包括： 

①审判人员或其他人员是本案当事人或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近亲属; 

②审判人员或其他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③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的公正审理。 

3.公开审判制。 

不公开审判的三种情形： 

无论公开审理还是不公开审理，宣判时一律公开。 

①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包括党的秘密、政府的秘密、军队的秘密; 

②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 

③离婚案件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 

4.两审终审制。一个民事案件经过两级人民法院审判后即告终结。 

两审终审制的例外： 

①最高审判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所做的一审判决、裁定，为终审判决、裁定，当事人不得上诉。 

②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审理的案件，实行一审终审。 

考点 仲裁法的一般原则 

1.自愿原则。 

2.仲裁独立原则。 

（1）仲裁机构独立于行政机构和其他机构。 

（2）仲裁机构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 

（3）仲裁依法独立进行，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3.仲裁一裁终局原则 

4.仲裁保密原则：仲裁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 


